案例分析
一、2000 年 3 月，孙某与腾迅电脑设计公司签订为期 5 年的劳动合同，被聘为该公司高级工程师，同年 9 月公司送孙某等去美国考察培训，培训费用每人约 53000 元。2001 年 9 月回国后让孙某主要负责某重点项目的开发工作。2002 年 3 月 3 日，孙某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书，第二天离开公司，因此耽误了该重点项目的开发进程，公司为另聘用技术开发人员多支出费用 32000 元。辞职之后，孙某于 2002 年 3 月 15 日，又受聘于某计算机开发中心担任高级工程师，领取了工资并享受了福利待遇。
试分析：（1）孙某的做法是否合法？
（2） 应该由谁来承担腾迅电脑设计公司的经济损
答题要点 (1)孙某的做法违反了《劳动法》的相关规定。根据《劳动法》的规即应当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。定，劳动合同的解除必须依法进行，本案中，孙某提出辞职后第二日就离开了公司，其行为违反 了《劳动法》的规定并给公司造成了两大损失:一是培训孙某所支付的培训费;二是因孙某突然辞职延误了工作进程造成的经济损失。孙某应当对这两部分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对于腾迅电脑设计公司的经济损失，除了应当由孙某来承担赔偿责任外，聘用孙某的某计算机 开发中心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根据《劳动法》第 99 条的规定:"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 动者，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"在该计算机开发中心聘用孙某 的时候，孙某当未与腾迅电脑设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，因此对于腾迅电脑设计公司的经济损失某计算机，开发中心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且其连带赔偿的份额应不低于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总额的 70%。









二、以下是用人单位与某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，请依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，说明该合同的错误。　（30分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劳　动　合　同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：××××企业　　　　　乙方：××　女　23岁
1、 甲乙双方经过协商，暂定一年试用期。试用期满，经过甲方的考核，对乙方予以转正，并录用为职工，确定正式合同期，实行劳动合同制。
2、 乙方到甲方工作，实行内部承包，需交500元承包抵押金， 劳动合同终止时予以退还。
3、 职工工资采用计件制形式，每月结算一次，平时支付工资的80％，余额在年终结清。
4、 甲方保证乙方每月25天工作，在25天内因甲方原因使乙方停工的，甲方每天补助人民币5元。
5、 在合同期内，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，可按本企业的规章制度报销医疗费，需要停工治疗的，甲方根据其在本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，给予3个月至1年的医疗期，医疗期满后，如因不能从事原工作的，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，甲方将发给相当于本人标准工资1个月至6个月的医疗补助费。
6、 甲方应按照国家规定，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；乙方应遵守有关的规章制度，安全生产。如果乙方因违反操作规程而负伤，甲方将按非因工负伤的有关规定，给予补偿和处理。
7、 乙方在试用期和合同期内应当遵守有关的劳动纪律，服从甲方的管理和指挥，违反劳动纪律的，按《劳动合同法》和本企业的规章制度处理。在试用期内，乙方不得结婚，违者将不得享受有关的婚假和生育假期。违反本条规定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，年终工资将不予结算，乙方的承包抵押金将不予退还。
8、 乙方提前离职，应交纳在岗期间的培训费，按工资的10％计算。
9、 除第五条、第七条的规定，任何一方，无论以哪一种理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，都必须提前15日向对方提出，并取得对方的同意。
10、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双方都必须严格执行。
甲方：××××企业（盖章）　　法定代表人：××（签字）
乙方：××（签字）
签字日期：2016年3月9日

答题要点：1、（35分）1．（1）试用期应计算在合同期内。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。
（2）企业不能收取抵押金，本合同中名义上是承包抵押金，实际上是在劳动合同解除时扣除，用于调整劳动关系。职工实行计件工资制，不承担经营风险，不应规定抵押金。
（3）工资应当按月支付，每月工资的20％年终支付，实际上是无故拖欠工资。
（4）实行计件工时制，应按标准工时制确定工作时间，按40小时工作日，每天的工作时间应为21.75天，超出部分应计算为延长工时。非劳动者原因造成停工、停产，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（本案中应为月）应按正常工资折算支付；超出一个月也应按待工办法处理，每天5 元低于待工标准。
（5）医疗期的计算不符合国家规定：合同中的乙方在试用期间也应享受职工待遇。医疗期的计算应考虑实际工作年限和本单位工作年限。医疗期为3－24个月。解除劳动合同应符合"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"的条件。医疗补助费应不低于6个月的工资。 用人单位还应按其在本单位工作年限，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。
（6）工伤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，乙方违反操作规程，仍应享受工伤待遇。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。
（7）乙方已符合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，用人单位不得限制其结婚。国家规定的婚假、生育假用人单位不得违反。"年终工资不予结算"实际上是克扣劳动者的工资。　
（8）在岗是工作，不应承担培训费。　
（9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有权依法单方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。劳动者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三十二条解除劳动合同可不必提前通知对方。依法提前通知的期限是30天，而不是15天。　
（10）劳动合同的条款有残缺，劳动合同中对合同期限和工作内容未作约定。












三、李某是一名网络主播 ，2022年3月，李某与某直播公司签订《主播签约合同》，合同中约定由李某以个人名义注册抖音账号，公司帮助运营，同时要求主播每月直播不少于28天，收入水平取决于直播结果，于每月20日支付上月的劳动报酬，公司通过微信群对直播人员、场所、时间进行统一安排。2023年4月17日，该公司负责人在微信工作群中发布通知，要求所有主播延长直播的时间。因李某不服从延长直播时间的安排，于次日被移除微信工作群，并得到已被公司开除的答复。李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遂提起劳动仲裁，要求确认双方之间构成劳动关系，并向其支付拖欠的工资及相应的经济补偿金。公司认为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，并且要求李某交接该抖音账号（当时该账号已有粉丝5万），李某拒绝，认为这是以个人身份注册的抖音号，属于个人所有。
请问（1）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，李某与公司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？。
（2）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，如果认定是劳动关系，劳动者能主张哪些权益？
    （3）李某离职是否应该交接抖音账号？
答题要点：（1）现行法律法规对网络主播的劳动关系认定，暂未予以明确规定。其劳动关系的确立，仍然适用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，劳动关系成立。即甄别是否是劳动关系主要从三方面判断，
第一，主体适格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； 
第二，人格从属性：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，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，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； 
第三，经济从属性：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。管理方式上双方具有从属性特征。李某虽然以个人名义注册了抖音账号，但由公司负责运营。公司限定每月直播天数，通过微信群对直播人员、场所、时间进行统一安排。直播是直播公司的经营范围，双方具有经济从属性。所以李某和公司是劳动关系。
（2）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第一，双方当事人关系不同。第二，劳动过程中的关注点与要求不同。第三，劳动风险责任承担的主体不同。第四，报酬支付方式不同。第五，当事人之间关系稳定性不同。（可适当展开）
本案中李某可以就工资要求清偿，公司涉及违法解雇，可要求违法解雇赔偿金。
（3）抖音官方平台在注册账号时推送的《“抖音”用户服务协议》，协议上明确载明抖音账号所有权归属抖音公司，注册用户只有使用权。关于抖音账号双方在签约时已就归属问题有所约定，而且虽然是李某个人注册，但一直由公司资源进行运营，所以应该把使用权归还公司。
